污水下水道系統水污染防治簡易許可申請文件填寫說明

（社區專用）

壹、裝訂方式說明

1. 封面填寫：請使用本申請表所附之封面並填寫各相關欄位。

2. 內容填寫方式：應以打字方式或以正楷書寫方式填寫整齊後提出。

3. 編排順序：請將本次申請時之文件名稱及對應表格依照申請表中之排列順序編排裝訂，並將各表格所需之附圖、附件及證明文件等資料編號檢附於所有表格後，各文件資料大小尺寸若超過Ａ４尺寸時，請加以摺疊成Ａ４大小。並請於申請案提出前，依污水下水道系統水污染防治法簡易許可申請文件檢附資料（檢核表）中對應本次申請之相關文件表格勾選所檢附之附圖、附件及證明文件，先行確認齊全後方提出。所檢附之文件、表格、附圖、附件及證明文件編排順序舉例如下：

· 封面

· 目錄（包含表格及附件，請自行編列連續頁碼，並製作目錄）

· 污水下水道系統水污染防治簡易許可申請文件

· 檢核表（污水下水道系統水污染防治簡易許可申請文件檢附資料）

· 各項申請資料表（依本申請表原列各表格順序編號排列）

· 附表（依本申請表原列各表格順序編號排列）

· 附圖（依本申請表原列各表格順序編號排列）

· 附件（依本申請表原列各表格順序編號排列）

4. 裝訂方式：所有申請表及檢附文件資料應比照本申請表所附之封面位置打孔，孔距採標準兩孔夾之裝訂要求，並將所有文件放入所附藍色封面、封底間一併裝訂，參考裝訂方式如下：A4尺寸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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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審理機關：污水下水道系統填妥本申請表及檢附所需之資料後，依上述之編排順序及裝訂方式完成後，送交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若為直轄市則送交直轄市環境保護局審理。

貳、如何使用本文件

步驟一：確認申請許可之表格為「污水下水道水污染防治簡易許可」申請表（社區專用）後，方才填寫本申請表。

步驟二：本申請文件內容包括污水下水道系統申請時之各項申請表格及背頁之填表說明，填表時為方便污水下水道系統填寫及參考，於本申請表附填表說明，請先閱讀。 

步驟三：填寫各表格內容時，請務必詳實填寫各欄位，欄位內容如無資料、或無相關等，則在欄位上填寫無，或以其他方式加以註記說明。

步驟四：填寫表格前，先確定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水區域之範圍，製作有管線及處理設施分類標示之平面圖及附近地形地物相關位置圖及標定所有放流口位置；依據表格要求，參照背頁填表說明填寫資料，繪製地圖、準備附件，若同類型設施超過二個以上致表格不足時，請自行影印表格。並確認水流編號及水質來源無誤。

步驟五：填寫檢核表，檢查文件是否齊全後，依裝訂說明方式裝訂並準備足夠之份數。
說明一：污水下水道系統內之分區、污水系統及各重要設施說明：

（一）污水系統：自放流口回溯，凡是經由該放流口排放之污水上游流經之所有設施、管道及排水區域均屬同一污水系統。例如：污水放流口和逕流廢水放流口視為兩個獨立系統。

（二）各重要設施代碼：

1.放流口(D)：污水下水道系統區域範圍內建築物污水及經指定應收集之逕流污水經由下水道系統之各種設施排放於地面水體之位置均應申報為放流口。上述排水區域之範圍不得包括污水下水道系統本身專用排水路以外之地面水體。

2.廢（污）水處理設施(T)：指污水為符合法令管制標準而以物理、化學或生物方法處理之設施。簡言之為一污水處理廠。
『污水下水道系統基本資料表』填表說明

	項次
	逐項填表說明

	1a.
	系統名稱：請寫出下水道系統名稱，需填寫全名不可簡寫。



	1b.
	系統地址：請寫出下水道系統之詳細地址。



	2.
	管制統號：請參照環保局所給定之污水下水道系統管制編號填寫，如不知所屬管制編號，請詢問當地環保機關。



	3.
	管理單位名稱：請填寫管理單位名稱，該單位負責污水下水道系統之營運、操作、維護，並擔任水污染防治法所稱之管理人，辦理水污染防治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之事項。

a.管理單位電話：管理單位所在地之電話號碼，並包含區域號碼。



	4.
	管理單位地址：應與管理單位所在地相同。

	5.
	管理人姓名：應與管理單位之負責人相同，並填入其於機構中擔任之職稱及身分證號。

	6.
	聯絡人姓名：負責與環保單位聯絡協調的人員姓名。並填入其於機構中擔任之職稱及連絡電話。

	7.
	代理人姓名：聯絡人不在時之職務代理人姓名。並填入其於機構中擔任之職稱及連絡電話。

	8.
	鄉鎮代碼：請填寫污水下水道系統所涵蓋鄉鎮之代碼，如不足填寫者，請自行影印浮貼。



	9.
	系統總服務面積、戶數、人口數：請填寫污水下水道統所服務之土地面積，及系統中現有戶數、人口數。

	10.
	是否有放流口之放流水排入其他下水道系統：本下水道系統之放流水若有排入其他污水下水道系統者，請勾『是』，並填寫所納入之污水下水道系統名稱。若無請勾『否』。

a.排入之放流口編號：請填寫納入其他污水下水道系統之放流口編號。



	11.
	放流口數及水量：請填寫污水下水道系統中已完成數量之放流口數及經處理污水之最大水量。

放流口總數：係指污水下水道系統放流口總數。



	12.
	污水處理廠服務情形合計：已建造及實際服務量之污水處理廠數、總人口數、排水地區總面積，並估計服務地區最大用水總量及最大污水總量。



	13.
	污水處理設施人員設置狀況：

a.操作管理單位名稱：填寫污水下水道系統操作管理廢污水單位之名稱，如無則免填。

b.操作管理負責人姓名、身分證號、住址：請依操作管理負責人身分證上所登記之內容詳實填寫。

c.操作管理代理人姓名、身分證號、住址：請依操作管理代理人身分證上所登記之內容詳實填寫。



	14.
	專責人員設置狀況：

a.應設置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之類別：根據「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廢污水處理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辦法」勾選污水下水道系統應設置之類別。不需設置者亦請勾選『不需設置』。

b.甲級專責人員姓名、資格證號：請依污水下水道系統目前已設置之甲級專責人員填寫其姓名及其資格證號。

c.乙級專責人員姓名、資格證號：請依污水下水道系統目前已設置之乙級專責人員填寫其姓名及其資格證號。


『污水下水道系統水污染防治措施文件(1)』填表說明

	項次
	逐項填表說明

	1.
	系統分區總數：請填寫污水下水道系統之分區總數。一個區係以一個污水處理廠為服務範圍。請配合污水下水道系統分區，自行編號為A01，A02，…….。



	2.
	污水下水道系統分區分期建設圖：請附圖說明污水下水道系統分區建設，每一區再分幾期建設，並將每一區、每一期加以編號及命名以供辨識。並填入附圖編號。



	3.
	本區名稱、編號：請配合污水下水道系統分區分期建設圖之名稱及編號填寫本區名稱及編號。

a.排水面積：請填寫本區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水區域面積。

b.建設分期數：請填寫本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分期數，即將本區內服務範圍再細分為幾期建設。



	4.
	分期建設期程：請填寫分期狀況，並將每一期核准之建造執照、使用執照資料、工程特性及工程進度之預定完成時間及實際完成時間一併填妥。

a.核准建照執照日期：請分別填寫本區各期建設之核准建造執照之日期。

b.核准使用執照日期：請分別填寫本區各期建設之核准使用執照之日期。

c.工程特性：

(1)處理廠設計最大處理量：請填寫每一期處理廠設計處理量。

(2)預計服務人口數：請填寫每一期預計服務之人口數。

d.工程進度：請填寫每一工程步驟預定及實際完成時間。

(1)開始規劃時間：請填寫每一期預定開始規劃下水道系統時間。

(2)完成規劃報告：請填寫每一期預定完成規劃報告時間。

(3)完成設計細部報告：請填寫每一期預定完成細部設計報告時間。

(4)完成工程簽約：請填寫每一期預定完成工程簽約之時間。

(5)完成污水處理廠：請填寫每一期預定完成污水處理廠之時間。

(6)開始排放時間：請填寫每一期預定污水廠開始排放時間。



	5.
	工程計畫有關之放流口編號：請分別填寫本區各期建設與工程計畫有關之放流口編號。



	6.
	無分期建設者免填本表。


『污水下水道系統水污染防治措施文件(2)』填表說明

	項次
	逐項填表說明

	1.
	污水處理設施編號：將污水下水道系統內之污水處理設施依序編號，並將個別資料分別填入表單。

	2.
	污水處理設施狀態：勾選此處理設施目前之狀態。



	3.
	污水來源：本套處理設施是否處理包含其他社區排放之污水，若有則勾選『是』，並填入該社區之名稱及管制編號。若無則勾選『否』。

a.設計值：請填寫本套污水處理設施設計最大污水處理量，並明列所包含之各污水來源設計量。若有本社區或其他社區以外之污水來源，並需加以說明。

b.實際值：請填寫本套污水處理設施實際最大污水處理量，並明列所包含之各污水來源實際量。若有本社區或其他社區以外之污水來源，並需加以說明。


	4.
	處理、回收使用及排放水量

a.回收使用水量：處理後回收使用之水量。

b.排放水量：處理後經由放流口排放之水量。


	5a.
	流量測定方法、代碼：請依照本申請表附錄所附之流量測定方式代碼表填寫。



	5b.
	流量計位置及廠牌、型式：請填寫目前使用流量繼之位置及廠牌、型式。



	6.
	專用電表及編號：廢污水處理設施是否有專用電表，若有，請填電力公司電錶之錶號。



	7.
	處理設施所佔用土地總面積：請填寫處理設施佔用土地面積。



	8.
	處理設施服務排水區域總面積：請填寫處理設施服務排水區域總面積。



	9.
	處理程序名稱：請依水流方向之順序自a.起填寫。

總停留時間：請將污水於各處理單元之停留時間加總。

1.單元序列編號：請以u 01，u 02……起填寫，u 01指第一單元，如進流攔污柵。

2.處理單元名稱、代碼：請參照申請表附錄處理單元代碼。污泥部分請填於第12項。

3.停留時間：指污水在該處理單元所停留之時間，一般以處理單元體積除以污水流量。

4.其他主要操控參數及代碼：指該處理單元除停留時間以外之其他重要控制參數，如pH、DO、迴流比、MLSS、填充率……等。

5.參數值：請填入4.操控參數之參數值。

6.單位：請填入5.參數值之單位。



	10.
	處理設施狀況：請填入本組處理設施開始運轉日期，及預計折舊之年限。

a.設置費：污水下水道系統設置該組污水處理程序時之投資額及投資年份，與土地成本費用分開計算。

b.操作維護費：請分別填寫每月花費之人事費、藥品費、電費及其他相關操作費用並加總。

c.能源需求：操作本套處理設施每月所需之用電量。若並非用電，則填入所使用能源種類、用量及單位。



	11.
	a.設計單位名稱：設計此處理設施工程之業者名稱。

b.監造單位名稱：監造此處理設施工程之業者名稱。

c.施工單位名稱：施工此處理設施工程之業者名稱。

d.設計技師姓名：設計此處理設施工程之業者名稱。



	12.
	污泥處理單元及代碼：請參照本申請表附錄所附之污泥處理單元及代碼表填寫。



	13.
	污泥量及貯存時間：請分別填寫污泥量(濕重)、含水率及平均貯存時間(或清除頻率)之設計值及實際值。



	14.
	污泥委託代清除機構名稱：請填入污水下水道系統產生之污泥所委託之代清除機構名稱、環保單位許可證號、地址及電話。



	15
	污泥委託代處理機構名稱：請填入污水下水道系統產生之污泥委託第14欄之代清除機構清除後，後續處理該污泥之代處理機構名稱、環保單位許可證號、地址及電話。



	16.
	進流水檢測資料：請填入處理程序進流端之水質資料，並標明該套處理設施之編號。

放流水檢測資料：請填入處理程序出流端之水質資料，並標明該對應放流口之編號。


『污水下水道系統水污染防治措施文件(3)』填表說明

	項次
	逐項填表說明

	1.
	放流口編號及狀態：將污水下水道系統之放流口依序編號，並勾選目前之狀態。不敷填寫時，請自行影印填寫。



	2.
	二度分帶座標：以衛星定位儀定位後填寫。



	3.
	放流水來源及排放量：請填入經此放流口排放之放流水為經過哪套處理設施處理之放流水，並填入水量，包含設計最大水量及實際已達之最大水量。例如污水經過T01及T02處理後，共同由D01放流，則在此欄分別填入T01及T02及其各自處理後之水量。（不敷填寫時，請自行影印浮貼填寫。）



	4.
	排水地區面積：經本放流口排放之污水總收集區域面積。



	5.
	放流水排放頻率：

a.排放方式：勾選間歇或連續，若污水排放為連續性者，則b.項之排放次數及排放時間免填。

b.排放次數及排放時間：若污水排放為間歇性者，則填寫排放次數(如一日二次)，及排放時間。



	6.
	放流水標準名稱及代碼：請污水下水道系統依其屬性，參照本申請表附錄所附之放流水標準業別分類代碼表填寫。



	7.
	a.承受水體名稱及代碼：請參照本申請表附錄所附之承受水體名稱代碼表填寫。

b.承受水體型式及代碼：請參照本申請表附錄所附之承受水體型式代碼表填寫。

c.承受水體為私有水體：如承受水體為私有水體，勾選「是」，並檢附所有人同意書。若承受水體非私有水體者，請勾選「否」。

d.灌溉專用渠道：如承受水體為灌溉專用渠道，勾選「是」，並檢附水利單位出具之同意書。若承受水體非灌溉專用渠道者，請勾選「否」。



	8.
	a.流量測定方式、代碼：請參照本申請表附錄所附之流量測定方式代碼表填寫。

b.流量計廠牌、型式：請填寫目前使用之流量計廠牌及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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